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3年度独角兽企业

认定申报指南
根据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粤澳深合执字〔2024〕20号）及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大力培育引进创新型成长型企业梯队实施办法》（粤澳深合经发通〔2024〕9号），现启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简称合作区）2023年度独角兽企业认定申报工作。具体申报指南如下：

一、独角兽企业认定申报基本条件

（一）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、统计关系在合作区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的企业。
（二）鼓励商事登记不在合作区但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认定。此类企业须自认定成功之日起2年内将注册地迁至合作区且开展实质性运营后，方可享受相关奖励政策。
（三）申请独角兽和潜力独角兽认定企业设立时间不超过10年，申请种子独角兽认定企业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；最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达到相应要求；获得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且累计金额达到相应要求；企业尚未在境内外股票市场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境内外各类场外交易市场除外）上市。

（四）申报企业产业技术领域符合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、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、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，以及与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深度融合、转型升级的传统产业。
（五）申报企业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,且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、科研严重失信行为。

二、独角兽企业认定申报层级标准

独角兽企业认定分为独角兽企业、独角兽潜力企业、独角兽种子企业三个层级。
（一）独角兽企业
1.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（即成立时间不早于2012年12月31日）；

2.最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十亿美元（或等值人民币）以上；
3.获得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，累计金额不低于一亿美元（或等值人民币）；
4.企业尚未在境内外股票市场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境内外各类场外交易市场除外）上市。
（二）独角兽潜力企业
1.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（即成立时间不早于2012年12月31日）；

2.最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一亿美元（或等值人民币）以上；

3.获得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，累计金额不低于五千万元；

4.企业尚未在境内外股票市场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境内外各类场外交易市场除外）上市。

（三）独角兽种子企业
1.成立时间不超过五年（即成立时间不早于2017年12月31日）；

2.最新一轮融资投后估值一千万美元（或等值人民币）以上；
3.获得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，累计金额不低于五百万元；
4.企业尚未在境内外股票市场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及境内外各类场外交易市场除外）上市。
三、独角兽企业认定申报材料清单

（一）《2023年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独角兽企业认定申报书》。
（二）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。

（三）实质性运营自评承诺表、财务管理制度及实质性运营证明材料。
（四）2021、2022年经审计财务报表及2023年审计报告。
（五）企业简介及主营业务产品（服务）材料（申报书中内容单独排版及企业荣誉、经营业绩、产学研合作、创新成果等佐证材料）。

（六）产品市场占有率及行业中所处地位相关证明/说明材料。
（七）职工花名册（含姓名、职务、入职时间、学历、职称等，标识技术带头人及核心成员）。
（八）技术带头人及核心成员材料（含简历、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、各类获奖证书及荣誉证书）。

（九）公司章程。

（十）企业融资情况相关佐证材料（含投资协议、估值证明材料、到账凭证等）。

（十一）企业创新情况相关佐证材料（含已申请/有效知识产权证书及摘要、主导制（修）标准材料等）。
以上提交的所有材料均需盖公司公章，申报书需加盖骑缝章。


